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主体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1
环保相关

手续情况
企业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2.建设项目发生重

大变化后，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重新审批（含环境影响

报告超过5年的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第二十二

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

响报告表应当经行业主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的规定办理。

2.《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办法的通知》

（粤府〔2019] 6 号）第五条 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按规定由国务院

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依

法制定、调整和发布具体名录，并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实地核查



建设单位未依《环境影响评

价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或者未依照《环

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

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擅自开工建设，经责令停止

建设、限期补办手续而逾期

不补办手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

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实地核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

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

擅自开工建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

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实地核查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关闭。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实地核查



2 企业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

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

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关闭。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实地核查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规定，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

同时投入试运行，经责令限

期改正但逾期未改正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

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规定，

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

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

实地核查



3

4

污染治理

设施是否

正常运行

企业

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

物处理设施的，

污染物的；(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水污染物的；（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四)未按照规定

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

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

污染物的；(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水污染物的；（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四)未按照规定

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实地核查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

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通过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实地核查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1.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

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

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

少废气排放措施的；（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

保存台账的；（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

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四）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

实地核查



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油气回收装置的；（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

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

态污染物排放的；（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

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

正常作业，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企业

排放含有硫化物气体的石油

炼制、合成氨生产、煤气和

燃煤焦化以及有色金属冶炼

的企业，不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建设配套脱硫装置或者未

采取其他脱硫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可以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排放含有硫化物气体的石油炼制、合成氨生产、

煤气和燃煤焦化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的企业，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配套脱硫装置或

者未采取其他脱硫措施的。”

实地核查

5 其它 企业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1.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

故的应急方案的；

2.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

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

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一）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二）水污染事故发生后，

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实地核查

违反《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规定，排污单位不按照国家

和省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和管

理排污口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年1月13日修订通过，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设置和管理排污口，并按照规定在排污口安装标志

牌。禁止通过非核定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禁止从污染物处理设施的中间工序引出并

排放污染物。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未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设置、管理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十

实地核查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关闭。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设置标志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非核定的排

污口排放污染物或者从污染物处理设施的中间工序引出并排放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城

市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并公布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根据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逐

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

围。高污染燃料的目录由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

定。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

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

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城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

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区内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

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建成的不能

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燃用高

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求的锅炉，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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